
关于开展双流区 2024 教育教学成果奖答辩工作的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《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双流区教育教学成果评

奖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制定了 2024 年双流区教育教学成果奖实施方案。

双流区于 2024 年 9 月开展了 2024 年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，为确保评审

工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评审出有质量的优秀教学成果，评审办公室制订

了具体的评审工作方案。经资格审查 、学术查重、专家盲评、专家现场

复评合议，确定了入围绕特等奖和一等奖候选项目。根据评审方案中关于

特等奖和一等奖候选成果实行答辩和考察制度的要求，现将拟开展的答辩

工作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答辩对象 

19 个项目，具体详见附件。 

二、答辩要求 

（一）进入答辩的成果主持人、第一完成和第二完成人必须参加答辩，

并主要回答专家提问。 

（二）项目成果完成人围绕成果内容、创新点、推广情况等进行汇报，

时间为 10 分钟。每超时 10 秒扣 1 分，最多扣 10 分。 

（三）专家根据成果资料，结合汇报进行提问，提问总共不超过 3

个。 

（四）成果完成人记录问题并逐一回答，少回答一个问题扣 5 分，最

多扣 15 分。提问和回答问题时间共 20 分钟。可一人主要回答其它成果完

成人补充。 

（五）答辩结果汇总，专家对每项答辩成果独立打分，答辩结束后对



答辩情况进行合议，给出成绩并签字确认。 

（六）成果答辩总分为 30 分。 

三、答辩时间和地点 

拟于 2025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举行。届时下发答辩工作详细通知。 

请拟参加成果答辩的学校加强成果打磨，进一步优化成果，做好成果

答辩准备。 

附件：双流区 2024 年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拟答辩名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7 日 


